
法規名稱：農業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

發布日期：民國 113 年 10 月 09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信託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農業部。

第 3 條

1   本辦法所稱公益信託，指以從事農業業務為目的，其設立及受託人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公益信託。

2   前項所稱農業業務，指從事農糧、漁業、林業、畜產之生產銷售、動植物防疫檢疫、動物保護、

自然保育、水土保持與農村發展、農田水利、農業金融與農業保險、農業科技、獸醫科技、農業

藥物、生物多樣性、區域性農業、植物種苗、特用作物等業務事項。

第 4 條

1   公益信託之許可及監督，由主管機關為之。

2   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構）執行本法及本辦法所定主管機關辦理之事項。

第 5 條

1   受託人申請公益信託之設立及其受託人許可，應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主管機關提出：

一、設立及受託人許可申請書。

二、信託契約或遺囑。

三、信託財產證明文件。

四、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

五、受託人履歷書及身分證明文件。

六、信託監察人履歷書、願任同意書及身分證明文件。

七、設有諮詢委員會者，其職權、成員人數、成員履歷書、願任同意書及身分證明文件。

八、受託當年度與次年度信託事務計畫書及收支預算書。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2   法人依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以宣言設立信託者，前項第二款應提出之文件為法人決議、宣

言內容及第八條第三項之信託契約。

3   第一項第五款至第七款之履歷書應載明姓名、住所及學經歷；其為法人者，載明其名稱、董事、

主事務所及章程。

4   信託財產屬耕地，受託人為私法人者，須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規定，並另

應檢附承受耕地許可證明書，依第一項規定提出申請。



第 6 條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信託契約、遺囑或第二項之法人決議及宣言內容，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公益信託之名稱。

二、委託人、受託人之姓名或名稱及其住所。

三、信託目的。

四、信託財產之種類、名稱、數量及價額。

五、訂有信託存續期間者，其起迄期間。

六、信託財產管理或處分之方法。

七、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及交付方式。

八、受託人之責任。

九、受託人之報酬標準、種類、計算方法、支付時期及方法。

十、信託監察人之選任及解任之程序。

十一、信託契約之消滅、變更、解除及終止之事由。

十二、簽訂契約或立遺囑之期日。

十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記載事項。

第 7 條

1   主管機關對第五條第一項之申請，應就下列事項審查之：

一、信託之設立是否確以公共利益為目的。

二、信託授益行為之內容是否確能實現信託目的。

三、信託財產是否確為委託人有權處分之財產權。

四、受託人是否確有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能力。

五、信託監察人是否確有監督信託事務執行之能力。

六、信託事務計畫書及收支預算書是否確屬妥適。

2   公益信託之設立目的與其他公益信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務相關者，主管機關於審查時，應徵詢

各有關機關意見。

3   主管機關經依前二項規定審查，認應予許可者，發給設立及受託人許可書（以下簡稱許可書）；

不予許可者，應敘明理由駁回之。

第 8 條

1   受託人收受許可書後，應即辦理信託財產之移轉或處分，並於接受財產權移轉或處分後一個月

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報。

2   以宣言設立信託者，受託人於收受許可書後，應即將許可書連同法人決議及宣言內容登載於新聞

紙，並應於登載後一個月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報。

3   依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加入為委託人者，應以信託契約為之，並準用第一項之規定。

第 9 條



1   前條第一項之信託財產，為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者，受託人應於申請財產權變更登記之同時，

辦理信託登記；為有價證券者，應於受讓證券權利之同時，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於證券上

或其他表彰權利之文件上載明其為信託財產；為股票或公司債券者，並應通知發行公司。

2   以宣言設立之信託，其信託財產為受託人自有之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或有價證券者，該受託人

應於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對公眾為宣言後，依前項規定辦理信託登記或公示。

第 10 條

受託人應於年度開始前三個月內，檢具下年度信託事務計畫書及收支預算書，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 11 條

1   受託人應於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送信託監察人審核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該年度信託事務處理報告書。

二、該年度收支計算表及資產負債表。

三、該年度終了時信託財產目錄。

2   前項各款文件，受託人應於主管機關備查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於其執行信託事務之場所

及資訊網路公告至少連續三年。

第 12 條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受託人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報：

一、受託人之姓名、住所或職業變更，或法人受託人之名稱、代表人、主事務所所在地或業務項

目變更。

二、信託監察人、諮詢委員會成員之變更，或其姓名、住所或職業變更。

第 13 條

受託人依本法第七十六條及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因有不得已之事由，將信託財產轉為

自有財產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者，應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

二、載明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理由之文件。

三、擬取得之財產或欲設定或取得之權利之種類、總額及價格證明文件。

第 14 條

公益信託有本法第七十三條所定情事者，受託人得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

信託條款：

一、申請書。

二、載明必須變更信託條款理由之文件。

三、信託條款變更案及新舊對照表。

四、變更後之信託事務計畫書及收支預算書。



第 15 條

受託人依本法第七十四條規定申請辭任者，應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及辭任理由書。

二、記載信託事務及信託財產狀況之文件。

三、有關新受託人選任之意見。

第 16 條

受託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七十六條及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因委託

人、受益人或信託監察人之申請或依職權將其解任：

一、有本法第八十二條所列各款情事。

二、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

三、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

四、違反受託人義務。

五、有其他重大事由。

第 17 條

委託人、受益人或信託監察人依前條規定申請解任受託人者，應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主管機

關提出：

一、申請書及解任理由書。

二、有關新受託人選任之意見。

第 18 條

1   受託人職務解除或任務終了，或遺囑指定之受託人拒絕或不能接受信託者，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

七十六條、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四十五條第二項及第四十六條規定，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申

請或依職權選任新受託人。

2   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依前項申請選任新受託人者，應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主管機關提出：

一、申請書及選任理由書。

二、原受託人職務解除、任務終了或拒絕或不能接受信託之證明文件。

三、有關新受託人選任之意見。

四、新受託人履歷書及願任同意書。

第 19 條

1   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變更者，新受託人除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選任者外，應檢具下列文件一式

二份，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履歷書。

二、身分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2   主管機關駁回前項申請者，應依前條規定選任新受託人。

第 20 條

第七條至第九條之規定，於受託人變更之情形，準用之。

第 21 條

1   第五條第一項第七款諮詢委員會成員，不得支領報酬。但得依規定支領出席及交通等相關費用。

2   信託監察人得依本法第五十六條及第七十六條規定請求就信託財產給予報酬，並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式二份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一、報酬請求書。

二、有關業務內容說明文件。

三、有關信託財產狀況文件。

3   主管機關對於前項請求，應通知受託人於十五日內表示意見。

4   第二項之請求經主管機關核可者，主管機關應通知受託人履行。

第 22 條

信託監察人依本法第七十六條及第五十七條規定申請辭任者，應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主管機

關提出：

一、申請書及辭任理由書。

二、事務處理報告書。

三、有關新信託監察人選任之意見。

第 23 條

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依本法第七十六條及第五十八條規定，申請解任信託監察人者，應檢具下列

文件一式二份向主管機關提出：

一、申請書及解任理由書。

二、有關新信託監察人選任之意見。

第 24 條

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依本法第七十六條及第五十九條規定，申請選任新信託監察人者，應檢具下

列文件一式二份向主管機關提出：

一、申請書及選任理由書。

二、原信託監察人職務解除、任務終了、拒絕或不能接任之證明文件。

三、有關新信託監察人選任之意見。

四、新信託監察人之履歷書、願任同意書及身分證明文件。

第 25 條

1   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命受託人就信託事務及信託財產狀況提出報



告，並得派員檢查。

2   主管機關對前項提出之報告或檢查結果，認有保全信託財產或導正信託事務之必要者，得命受託

人提供相當之擔保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

第 26 條

公益信託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應通知委託人、信託監察人及受託人於十五日內表示

意見。逾期不表示或雖表示而無正當理由者，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撤銷、廢

止其許可或為其他必要處置：

一、違反設立許可條件或監督命令。

二、為有害公益之行為。

三、無正當理由連續三年不為活動。

第 27 條

公益信託因信託行為所定事由發生，或因信託目的已完成或不能完成而消滅者，受託人應依本法

第八十條規定，於消滅後一個月內，將消滅之事由及日期，向主管機關申報。

第 28 條

公益信託關係消滅時，受託人應作成下列文件，並於取得信託監察人承認後十五日內，向主管機

關申報：

一、信託事務處理報告書。

二、結算書。

三、有關信託財產之歸屬及其相關意見。

第 2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